
证券代码：300670         证券简称：大烨智能        公告编号：2022-102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相关合作方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后续

业务实施将另行签订子订单，明确批次执行的规格型号、数量、收货信息等。 

2、本次签订的协议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3、本次交易存在因客户需求变化，导致子订单执行不及预期的风险。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背景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开始布局

分布式储能业务，组建专业储能技术团队，启动相关产品的研发。为了储能业务

更好的发展，于 2022 年 8 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大烨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烨智慧能源”）专注于分布式储能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应用

推广，主要产品有户用储能电池（低压、高压）、混合逆变器、户用光储一体机、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工商业储能解决方案等，业务涵盖家庭、工商业等多个领域。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日，大烨智慧能源自研的部分户用储能电池产品已通过

IEC62619/CE/UN38.3等认证，三相混合逆变器也已经通过 IEC62109/EN50549/CE

等认证。欧洲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户用储能市场，对于储能产品安全性与可靠性

要求极高。此次相关产品成功通过欧洲权威测试机构 TüV（德国技术监督协会）

的严苛测试及安全认证，标志着大烨智慧能源相关产品符合国际储能市场的标准



要求，将为大烨智慧能源开拓欧洲户用及工商业储能业务提供强有力支撑。 

2、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大烨智慧能源通过上述认证拓宽了其销售渠道，将提升相关储能产品在海内

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大烨智慧能源全球化的销售布局，基于上述背景，前

期洽谈相关合作方已正式与大烨智慧能源签署《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标的包括

但不限于：储能、逆变器、技术服务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

约定相关合作方在协议有效期内向大烨智慧能源采购的总金额合计不低于

10,000万元人民币。 

上述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协议对方介绍 

1、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采购金额 

1 A 客户 4,000 万元 

2 B 客户 2,000 万元 

3 C 客户 2,000 万元 

4 D 客户 2,000 万元 

2、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3、关联关系：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范围 

协议标的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储能、逆变器、技术服务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2、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壹年。协议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双方协商确认是否继续合作，

继续合作的须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3、货款支付 

子订单确认后，标的物发货前付清。 

4、货物交付 

甲方应在收到预付款后按每次订单约定的期限安排发货，如对交货安排有特

殊要求，甲乙双方以协商解决。 

5、质保和售后 

5.1 甲方对售出的产品提供相应质保期（质保期列入每次的采购订单），从

货物发出之日开始计算 24个月。 

5.2 在质保期内，如因甲方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故障，由甲方免费提供产品维

修服务，并承担来回运费，甲方未拒绝维修的，乙方不得委托第三方资质机构维

修，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承担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和运费。如由于人为或是操作不当

或自然损耗、灾害等非甲方产品质量原因而产生的故障，乙方可委托甲方或第三

方资质机构维修，但乙方须负责全部的维修费用，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6、违约条款 

6.1 甲乙双方因任何一方违约而遭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均应赔偿对方损失。 

6.2 未得到甲方承诺，乙方承诺客户条款协议受到客户追诉或造成甲方名誉

或实质性损失的，客户和甲方损失均由乙方负责赔偿。 

6.3 双方均有过错的，应根据各方实际过错程度，分别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6.4 发生下列情况甲方有权单方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由此而造成的损

失，乙方不得向甲方请求赔偿。 

（1）乙方故意欺诈甲方或客户的情况下； 

（2）乙方违反诚实信誉造成甲方利益或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在公司配电业务承压的背景下，公司主动寻求战略转型，向分布式储能业务

方向拓展，上述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公司储能业务的基础，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 

 

五、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内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合作方 合作进展 

大烨新能源科技

山西有限公司与

平定县人民政府

开发框架协议书 

2021 年 7

月 23日 

平定县人

民政府 

根据山西省政策调整，协议终止实施，后由阳泉

大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定县人民政府签

订张庄镇 100MW 风电专项供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现已取得项目开展所需要的气象、环保、水文、

地质、土地、电力、矿藏、文物、军事等基础资

料信息，并取得平定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水

利局、文物局、人民武装部及阳泉市生态环境局

平定分局等单位出具的项目指标申报所需的部

分前期支持性文件。 

江苏大烨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与

湖北能源集团西

北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合作协议 

2021 年 2

月 22 日 

湖北能源

集团西北

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

司 

协议终止实施，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持股 5%以

上股东南京明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期

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1,250,000股；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南京明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 19日披露减持计划公告，截至目

前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除上述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董监高股份减

持的计划，相关股东未来如有减持计划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备查文件 

《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1日 


